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50031428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法務部函

主旨：有關法務部與教育部原訂今年共同舉辦之「第18屆全國法規

資料庫競賽活動」停止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5年3月30日法資字第115115031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旨揭活動停止辦理，法務部仍將持續開放「法治教育測

驗專區」（網址https://compete.law.moj.gov.tw/）作為

法治教育宣導，請協助轉知所主管國民中學、高級中等學校

可多加利用該網站資源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法務部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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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
4號

承辦人：吳明儒
電話：04-37061306
電子信箱：e-3266@mail.k12ea.gov.tw

教育局 1150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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